合同编号：
2020-2021年瓶库及燃气设备
维保合同
甲方（委托方）：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培训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琳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马坊村东
联系人：欧景峰
联系电话： 13911217686

乙方（受托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刘珂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联系人：赵兴华
联系电话：18001317823  
鉴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培训院（以下简称“甲方”）与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已有长期合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充分友好协商，双方就乙方向甲方提供2020-2021年瓶库及燃气设备维保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bookmark: _Toc339459020]维保事项
1. 维保对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对位于甲方所在地的东西瓶库及内部燃气设施、燃气安全设施、送气管路（详见《附件1：甲方技术规范书》）（以下简称“设备”）提供维保服务。
1. 维保范围：详见《附件1：甲方技术规范书》。
1. 维保技术要求（详见《附件1：甲方技术规范书》）：
（1）瓶库设备及汽化设备产气稳定，供气压力控制在3000-5000Pa；
（2）气化器温度在规定的设定范围内，液位正常，气量满足，无泄漏；
（3）所有焊口、丝接口、法兰口无泄漏、管道固定稳固；
（4）各个阀门开关有效、无泄漏，阀门开关可靠灵活，紧急切断阀响应迅速；
（5）报警系统显示正确，探测器灵敏可靠，检定达标； 
（6）通风排气系统运行正常可靠；
1. 维保安全要求（详见《附件1：甲方技术规范书》）：
1. 乙方应遵守燃气设备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开展维护工作。
1. 加强安全监督检查力度，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 乙方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考核，因乙方原因导致的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及发生的费用。
1. 乙方对检查工作要有完整的记录，并每次提交甲方确认。
1. 维保范围人员要求（详见《附件1：甲方技术规范书》）：
维保人员进行过专业的技术安全培训，维保服务人员在甲方期间着统一制服，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并遵守甲方规章制度和相关管理规定；甲方要求乙方更换维保服务人员的，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关于更换相关人员的通知后第2天内更换符合甲方要求的人员。
1. 双方确认：合同签订时的设备现状为乙方提供维保服务的基础。
1. 维保项目（详见《附件1：甲方技术规范书》）
1.7.1例行维保工作
（1）乙方每月15日前至少对维保对象、维保范围的设备设施做一次巡检或维修保养的工作，检查设备连接处有无漏气、产气是否稳定、报警设施是否灵敏、通风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等等
（2）乙方每年9月中旬对设备进行一次清洗管道。
1.7.2全年应急处理服务
若设备出现故障，乙方在收到甲方电话通知（欧景峰13911217686）8小时内（工作时间内）指派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并在12小时内给予排除故障。乙方全年服务电话： 邱瑀，电话：18612750595 。
1.7.3上述各项维护项目的维护时间和频率，本合同已有明确规定的，按合同规定执行；合同未明确规定的，乙方在确保设备有效、稳定、安全运行的情况下，根据设备的维护需要自行确定或根据甲方的要求进行维护。
维保过程中如需更换设备零部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提供报价，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更换。维护中单次在300元内的配件由乙方免费提供并安装。
1. [bookmark: _Toc339459021][bookmark: _Toc246912723]维保期限
[bookmark: _Toc339459022]本合同项下乙方提供维保服务的期限为两年，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1. [bookmark: _Toc339459023]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 [bookmark: _Toc339459024][bookmark: _Toc339459026]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129,040.00元(大写:壹拾贰万玖仟零肆拾元整) 增值税税率为6%，不含税价格为121,735.85元(大写:壹拾贰万壹仟柒佰叁拾伍元捌角伍分)，税额为7,304.15元(大写:柒仟叁佰零肆元壹角伍分)。该价款为含税价，已包含乙方进行管道清洗、修调各种阀门、维修各种燃气设备（包括主管道试漏）及处理回凝现象等的维修工时费、合同有效期内单次不超过300元的零部件费用及乙方为履行本合同所需的其它一切费用。除非甲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1. [bookmark: _Toc339459027][bookmark: _GoBack]前款所述合同价款分四次支付，每半年支付一次。甲方签署该付款半年验收合格的维护记录且收到乙方开具的足额正规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由甲方分别于2020年6月30日前、2020年12月31日前、2021年6月30日前、2021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32,26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贰仟贰佰陆拾元】整）；
1. 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银行费用及各项税费。
1. 乙方在甲方支付合同款项时，应按各期付款数额以及甲方的要求向甲方开具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承诺其开具发票的形式与内容均合法、有效、完整、准确，不开具或开具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迟延支付应付款项直至乙方开具合格票据之日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且乙方的各项合同义务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
1. 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开票要求后开具发票，并须在开具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达至甲方，甲方签收发票的日期为发票的送达日期。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合格的，应在接到甲方要求后的【10】个工作日内重新开具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送达至甲方，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1. 如果乙方有赔偿和/或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则甲方有权从最近一笔付款中扣除相应金额。如果最近一笔付款不足以抵扣违约金的，则可从下一笔付款中继续扣除。
1. 由于乙方未足额缴纳应缴税款和开具发票不真实、不合格而引起的一切责任（包括商业责任和法律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1.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税率政策变更，对于合同未履行完毕的部分，在原标的不含税（单）价不变的基础上，按照新税率重新计算标的含税（单）价/合同总价，并且继续履行，后续不再另行签订补充合同。
1. 双方结算相关信息如下：
甲方开票名称：【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培训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0513990237】
户名：【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培训院】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北七家支行】
账号：【0200292309100004037】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马坊北桥东】
联系电话：【15801696688】
    
乙方名称：【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国税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666295220C】
户名：【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
账号：【0201000103000023429】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联系电话：【18001317823】
任何一方如需改变上述账户，应提前十（10）日以书面通知另一方。如一方未按本合同规定通知而使另一方遭受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1. [bookmark: _Toc339459033]甲方的权利义务
1. [bookmark: _Toc339459034]安排已掌握燃气使用技能的人员负责日常的管理。甲方指定的设备负责人为：欧景峰13911217686 。甲方变更设备负责人的，应及时通知乙方。
1. [bookmark: _Toc339459035]应使用符合国家相关使用标准的液化石油气。
1. [bookmark: _Toc339459036]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
1. [bookmark: _Toc339459037]积极配合乙方的工作，并尽量为乙方提供工作便利。
1. [bookmark: _Toc339459038]负责验收乙方的工作成果并及时告知乙方验收意见。
1. [bookmark: _Toc339459039]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并有权要求乙方更换相关人员。
1. [bookmark: _Toc339459040][bookmark: _Toc246912724]乙方的权利义务
1. [bookmark: _Toc339459041]确保已完全理解甲方关于设备维护服务的具体要求，并有能力根据甲方的要求提供服务。
1. [bookmark: _Toc339459042]保证其具有提供本合同服务的法定资质，因乙方缺乏相应资质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关责任。
1. [bookmark: _Toc339459043]在工作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地方法规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因违反上述规定所导致的一切责任。
1. [bookmark: _Toc339459045]严格依据甲方要求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负责处理设备运行中的突发问题。如因乙方原因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事故，乙方须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1. [bookmark: _Toc339459046]正确指导甲方做好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1. [bookmark: _Toc339459047]确保维保过程中所更换的零部件为设备正常运行所必需，且全部更换的零部件均为原厂、原装、正版产品。在维保期内,乙方对所维修和更换的零部件提供壹年的免费保修服务。
1. [bookmark: _Toc339459048]甲方要求乙方更换服务人员的，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关于更换相关人员的通知后2日内更换相关人员。
1. 乙方维保人员或维保专家定期组织人员关于技术、岗位培训，使燃气设备运行维保工作更专业化；
1. 乙方客服部定期对甲方进行回访，了解燃气设备运行、技术人员工作详情；如有不符合正常运行或甲方规则的地方，及时进行调整；
1. 乙方负责维保期间所发生的零配件（300元以内）更换，在更换零配件原有质保的基础上延长保质期6个月；
1. 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设备及相关处理技术的终身咨询服务，并协助甲方建立系统运行管理记录档案，技术规程和操作规程及运行登记制度。
1. 甲方组织大型会议时，乙方可根据需求增派技术人员驻场，保证燃气设备正常运行。
1. 乙方及时足额为维修人员支付工资和办理相关保险，并对维保人员的人身安全负全责，保证不会发生伤亡事故。维保人员在工作期间出现的工伤事故和劳动纠纷，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如甲方因前述工伤事故和劳动纠纷而垫付费用的，有权从尚未支付的合同价款中直接扣除。
1. [bookmark: _Toc246912725][bookmark: _Toc339459049]质量要求及验收方法
1. [bookmark: _Toc339459050]每次维护结束后，甲乙双方须对设备运行及维护保养情况和维护技术要求进行检查和验收，验收标准：本合同第一条。经验收合格，双方有关人员共同在维护记录上签字认可。维护记录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1. [bookmark: _Toc339459051]如乙方工作未能通过甲方验收，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若乙方逾期整改，或者同一设备故障乙方经过两次整改仍无法达到甲方要求，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关损失。
1. [bookmark: _Toc246912727][bookmark: _Toc339459052]保密
1. [bookmark: _Toc33945905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根据本合同向乙方提供的信息以及乙方因工作便利所获取的甲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性信息、商业性信息、文件、程序、计划、技术、图表、模型、参数、数据、标准、专有技术、业务或业务运作方法以及其它专有信息，本合同的条款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其它商业信息和技术信息(以下统称“保密信息”)，只能由乙方及其人员为本合同目的而使用。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对于前述保密信息，未经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及其知悉保密信息的人员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披露、使用。
1. [bookmark: _Toc339459054]甲方向乙方提供或披露的保密信息，仅可由乙方为执行本合同需要披露给指定的雇员，并且仅在为执行本合同所需的范围内进行该等披露；但是，乙方在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之前，不得向其雇员披露任何保密信息，该等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告知该等雇员将要披露信息的保密性质，由该等雇员做出至少与本合同保密义务一样严格的保密承诺等，以防止该等雇员为个人利益使用保密信息或向任何第三方做出未经授权的任何披露。
1. [bookmark: _Toc339459055]乙方的律师、会计师、承包商和顾问为提供专业协助而需要了解保密信息时，乙方可向其披露保密信息，但是，乙方应要求上述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或按照有关职业道德标准履行保密义务。
1. [bookmark: _Toc339459056]如相关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要求乙方披露任何保密信息，乙方可在该政府部门或机构要求的范围内做出披露而无需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责任。但前提是，乙方应立即将需披露的信息书面通知甲方，以便甲方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且该等通知应尽可能在信息披露前做出，并且乙方应尽商业上合理的努力确保该等被披露的信息获得有关政府机关或机构的保密待遇。
1. [bookmark: _Toc339459057]在任何情形下，本条所规定的保密义务应永久持续有效。
1. [bookmark: _Toc339459058]本条规定的保密义务对以下信息不适用：
0. [bookmark: _Toc339459059]在甲方披露时，已经是公知的信息，或者在披露后，并非由于乙方的雇员、律师、会计师、承包商、顾问或者其它人员的过失而成为公众所知的信息；
0. [bookmark: _Toc339459060]有书面证据证明在披露时已经由乙方掌握的信息，而且信息并非直接或间接来自甲方；
0. [bookmark: _Toc339459061]有书面证据证明第三方已向甲方披露的信息，而该第三方并不负有保密义务，并且有权做出披露。
1. [bookmark: _Toc339459062]当本合同解除或终止时，乙方应立即停止使用且不得许可第三方使用甲方的保密信息，同时，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将甲方提供的保密信息退还甲方或予以删除或销毁。
1. [bookmark: _Toc246912728][bookmark: _Toc339459063]违约责任
1. [bookmark: _Toc339459064]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1. [bookmark: _Toc339459066]如乙方的维护服务经两次调整仍无法通过甲方验收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当于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该违约金甲方有权直接从应付的合同价款中扣除）；如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依据甲方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1. [bookmark: _Toc339459067]如乙方违反本合同的保密条款，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当于合同总金额15％的违约金（甲方有权直接从应付的合同金额中扣除）。
1. [bookmark: _Toc339459068]如因乙方行为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乙方应负责处理并承担所有责任。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1. [bookmark: _Toc339459070]本合同所称之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诉讼或仲裁费以及合理的调查费、律师费等相关法律费用。
1.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开具、送达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按甲方要求采取重新开具发票等补救措施，同时出现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送达发票次数达【3】次以上，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予以赔偿；情节严重的，包括不限于出现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送达发票次数达【3】次的、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严重损失的、乙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等情况，甲方可终止合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乙方在甲方终止合同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参加甲方及其关联公司相同产品的采购活动。
1. 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开具、提供发票的，乙方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如下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甲方要求采取重新开具发票等补救措施；
2、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1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予以赔偿；
3、乙方已经提交履约保证金的，甲方将不予退还；
4、甲方终止合同，乙方在甲方终止合同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参加甲方及其关联公司相同产品的采购活动。
1. 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通过税务部门认证，造成甲方不能抵扣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未通过认证发票中载明的税款金额作为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予以赔偿。乙方未按甲方要求支付违约金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 合同期内每年甲方将对乙方进行评估，评估标准参考附件2《供应商评估表--服务类》，评估结果符合甲方要求的，继续执行合同；若评估结果不符合甲方要求，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终止合作。
1. [bookmark: _Toc246912729][bookmark: _Toc339459071]不可抗力
1. [bookmark: _Toc339459072]本合同所指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 [bookmark: _Toc339459073]由于不可抗力事件，致使一方在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过程中遇到障碍或延误，不能按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履行其义务的，遇到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受阻方”），只要满足下列所有条件，不应视为违反本合同：
0. [bookmark: _Toc339459074]受阻方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其义务，是由于不可抗力事件直接造成的，且在不可抗力发生前受阻方不存在迟延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形；
0. [bookmark: _Toc339459075]受阻方已尽最大努力履行其义务并减少由于不可抗力事件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
0. [bookmark: _Toc339459076]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受阻方已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的五（5）天内提供有关该事件的公证文书和书面说明，书面说明中应包括对延迟履行或部分履行本合同的原因说明。
1. [bookmark: _Toc339459077]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被排除后，受阻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并应尽快通知另一方。受阻方应可延长履行义务的时间，延长期应相当于不可抗力事件实际造成延误的时间。
1. [bookmark: _Toc339459078]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持续达三（3）日或以上时，双方应根据该事件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对本合同的修改或终止。如在一方发出协商书面通知之日起五（5）日内双方无法就此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1. [bookmark: _Toc339459079][bookmark: _Toc246912730]通知和送达
1. [bookmark: _Toc339459080]根据本合同需要发出的全部通知，均须采取书面形式，以（A）专人递送，（B）特快专递，（C）挂号信件，或（D）电子邮件发出。特快专递或挂号信件的交寄日以邮戳为准。上述书面通知均须标明合同各方为收件人。
1. [bookmark: _Toc339459081]上述书面通知按对方在本条第4款中所列的地址发出，并按本条第3款规定时间视为已经送达。如任何一方的地址有变更时，须在变更前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因迟延通知而造成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责任。
1. [bookmark: _Toc339459082][bookmark: _Toc339459083]双方将按如下规定确定通知被视为正式送达的日期：
A) 以专人递送的，接收人签收之日视为送达。
[bookmark: _Toc339459084]B) 以特快专递形式发出的，发往本市内的，发出后第二日视为送达。发往国内其它地区的，发出后第三日视为送达。
[bookmark: _Toc339459085]C) 以挂号方式发出的，发往本市内的，邮寄后第三日视为送达。发往国内其它地区的，邮寄后第四日视为送达。
[bookmark: _Toc339459086]D)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的，接收方服务器显示的接收时间视为送达。
1. [bookmark: _Toc339459087][bookmark: _Toc339459088]各方地址与联系方式如下：
如致甲方：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培训院
[bookmark: _Toc339459090]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马坊村东（北京市第5801信箱）
[bookmark: _Toc339459091]电话：13911176190
[bookmark: _Toc339459092]邮政编码：102211

[bookmark: _Toc339459093]如致乙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339459095]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bookmark: _Toc339459096]电话：18001317823 
[bookmark: _Toc339459097]电子邮箱：sanhuinh@163.com 
[bookmark: _Toc339459098]邮政编码:100071 
1. [bookmark: _Toc339459099]本合同项下的通知自送达之日发生效力。
1. [bookmark: _Toc339459100][bookmark: _Toc246912731]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 [bookmark: _Toc339459101]本合同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履行、签署、修订和终止以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 [bookmark: _Toc339459102]如果任何争议或权利要求起因于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或与本合同的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都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应在一方向另一方送达关于协商的书面要求后立即开始。
1. [bookmark: _Toc339459103]如果在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后的十(10)天内，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各方同意依法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1. [bookmark: _Toc339459104]仲裁进行过程中，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外，本合同其它部分仍然有效，各方应继续履行。
1. [bookmark: _Toc339459105]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的，本章依然有效。
1. [bookmark: _Toc246912732][bookmark: _Toc339459106]文本和效力、变更、解除及其他
1. [bookmark: _Toc339459107]新闻发布及公告。除非法律规定或任何主管机关要求，或经由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应无理拒绝或拖延同意），任何一方不应对本合同或任何相关事项予以发布或公告。
1. [bookmark: _Toc339459108]第三方不受益。除各自的继任人和允许的受让人以外，本合同不应向任何个人或实体赋予权利或救济。
1. [bookmark: _Toc339459109]整体合同。本合同及其附件构成各方就本合同标的达成的完整协议，取代以前各方就本合同标的所达成的所有口头或书面的协议、协商、意向书以及其它协议和文件。
1. [bookmark: _Toc339459110]转让。未经合同另一方书面同意，一方不得转让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义务。
1. [bookmark: _Toc339459111]标题。本合同中加入的各章、条、款、项的标题仅为方便阅读而设，不应对本合同的含义或解释有任何影响。
1. [bookmark: _Toc339459112]弃权。一方未强制执行本合同的一条或若干条款，或未行使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选择权或其它权利，或任何时候未要求另一方履行其在本合同中的任何义务，均不应被理解为该方放弃上述有关条款，或者以任何方式影响本合同的有效性或该方强制执行本合同各项条款的权利，也不应阻止该方在任何时候采取其原本有权采取的其它任何行动。
1. [bookmark: _Toc339459113]可分割性。本合同的任何条款或规定，如被有权机构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应影响本合同其它条款或规定的效力或可执行性，也不应影响该条款或规定在其它情形下的效力或可执行性。
1. [bookmark: _Toc339459114]费用。本合同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自身与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的交易有关的所有开支和费用（包括法律费用），本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1. [bookmark: _Toc339459115]无中间代理。双方确认，没有任何代理人、中间人或中介人直接或间接就本合同或本合同拟定的交易为任何一方行事，并且没有任何人基于任何一方做出的或代表任何一方做出的合同、安排而有权收取与本交易有关的任何代理费、中介费、中间人佣金或类似的佣金。
1. [bookmark: _Toc339459116]合同修改和补充。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需对本合同及其附件作任何修改或补充，须由双方签署书面文件并加盖公章方为有效。修改或补充文件与本合同有不一致的，以修改或补充文件为准。
1. [bookmark: _Toc339459117]签署授权。本合同签署前，双方将分别向对方提供其授权本合同签署人代表其签署本合同的授权文件。
1. [bookmark: _Toc339459118]合同效力。合同将保持其效力直至各方已完全履行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并且各方之间的所有付款和索赔已结清｡
1. 合同附件
13.1  附件1：甲方技术规范书
13.2  附件2：供应商评估表--服务类
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并加盖公司印章，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如双方签署日期不一致，自较迟的签署日起生效。本合同以中文签署，一式捌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肆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培训院（盖章）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